	
	项目名称
	大理市洱海保护生态移民搬迁“1806”小镇建设项目（海东地块）

	
	申报单位
	大理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

	
	项目位置
	大丽高速连接线以南，环海公路以东，大丽铁路以西

	
	用地规模
	[bookmark: _GoBack]47278.43平方米（70.92亩）

	
	用地性质
	商业用地（不兼容其它）

	
	建筑层数
	不大于三层

	
	最大建筑高度
	12米（其中屋檐口高度不大于10米，屋脊髙度不大于12米）

	
	建筑密度（不包含区外道路）
	不大于40%

	
	容积率（不包含区外道路）
	不大于1.0

	
	绿地率
	不小于25%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集中绿地	/

	
	建筑四至及房屋间距
	满足《大理州城市建设项目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和《大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。

	
	道路红线
	根据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路网执行。

	
	临街退道路红线
	按《大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相关要求执行。

	
	道路交叉口转弯半径控制
	根据道路设计相关规范要求执行。

	
	车辆出入口
	根据相关规范要求执行。

	
	建筑风格
	采用大理白族民居建筑风格，色彩朴素典雅，传承本地的历史文脉。

	
	建筑空间与周围环境要求
	合理利用地形、地势、避免大填大挖；建筑造型、组合与周围环境和谐共融，体现可持续 发展的原则。

	
	必须配建的公用设施
	1、机动车停车位按商业建筑不少于0.5个/100平方米配建。2、其余根据相关规范要求执行
。

	
	场地竖向标高
	结合片区控规竖向设计进行场地竖向设计。

	
	管线工程要求
	1、排水系统釆用雨水、污水分流制与城市管网衔接。2、建构筑物退让架空及地下管线满足相关规范要求。

	
	报审要求:
	1、按规划设计条件提供报建图（包括DWG数字文件）报批：2、将总平面图做在现势地形图内，并附宗地界 线。

	
	其它要求
	1、满足消防、人防、环保、抗震及相关部门的技术要求。2、满足洱海海西保护相关要求。

	
	备注	

	依据：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海西保护条例》、《大理州建设项目管理技术规范》、《大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；《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“1806”小镇选址方案的批复》（大政复【2019】12号）	

	











